
11112023.8.29 星期二20232023..88..2929 星期二星期二

公告热线公告热线：：05710571--8531101185311011 公告
法 院 公 告

2023年8月29日

（2023）浙0206民初3278号
王状（公民身份号码3422211991****6018）：本

院受理原告钱政与被告王状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
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转普）、适用令状式裁
判文书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1、依法判令被告
立即归还原告借款本金43000元；2、判令本案诉讼费由
被告承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小港法
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
10月23日14时00分在小港法庭第三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1民初970号
姜垠鑫：原告吴有志与被告姜垠鑫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3）浙0211民初970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
姜垠鑫支付原告吴有志设备款110000元、律师费6000
元，合计1160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履行完
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2620元，由被告姜垠鑫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
交纳本院；公告费650元，由被告姜垠鑫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10日内支付给原告吴有志。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1民初1599号

潘家宝：原告姚涛与被告潘家宝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3）浙0211民初1599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
告潘家宝返还原告姚涛借款330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10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625元，由被告潘家宝负担，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本院；公告费650元，由被告潘家宝
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姚涛支付。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2民初8749号
朱立娟：本院受理原告李丹君与被告朱立娟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须知、自动履行告
知书、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告知书等诉讼材料。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2023年
10月16日9时30分在本院（宁波市鄞州区惠风西路88
号）第十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2民初9686号

焦治华：本院受理原告陈炻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须知、民事裁定书等诉讼材料。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
定于2023年10月12日9时30分在本院（宁波市鄞州
区惠风西路88号）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2民初9657号
余志飞：本院受理原告刘莹与余志飞民间借贷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民事裁定书、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于
2023年10月17日8时45分在本院东钱湖人民法庭2号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2民初9747号
王彪：本院受理原告刘兴礼与你劳务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须知、民事裁定书等诉讼材料。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
定于2023年10月12日9时00分在本院（宁波市鄞州
区惠风西路88号）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2民初9973号
左伟杰：原告孙士浩和被告左伟杰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自动履行告
知书、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日内。并定于2023年10月24日10时00分在本院
第二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2民初4134号
杭州泰联科技有限公司：原告浙江鼎点安防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泰联科技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212民初
4134号民事判决书、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告知书、上诉案
件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自公告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
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2民初10036号
杨江平：本院受理原告伍明利与被告杨江平非机动车

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书、权利义务告知
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证人出庭作证

申请、变更诉讼请求申请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10月19日上午9时00分
在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姜山3号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2民初10137号
方振祥、周建桥：本院受理的原告金建新诉被告方

振祥、周建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无法通过其他方
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一审普通程序独任
审理告知书等诉讼材料。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10月30日14时00分在本
院福明法庭第二审判庭（达升路261号）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2民初8844号
郑雪峰：本院受理原告孙士浩与被告郑雪峰合同纠

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普通程序独任审判通知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须知、

“司法公正在线”应用告知书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11月2
日15时00分在本院福明法庭（宁波市鄞州区达升路261
号）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如逾期未到庭参加庭审，
本院将依法作出审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2民初9429号
唐文福、陶方俊：本院受理原告中银保险有限公司

宁波分公司与被告唐文福、陶方俊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
纷一案，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法律文书，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独任审理告知书、风险提示书及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10月
17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2民初9264号
陈孔明：本院受理原告孔伟宏与被告陈孔明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普通程序独任审判通知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须
知、“司法公正在线”应用告知书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11
月2日15时00分在本院福明法庭（宁波市鄞州区达升路
261号）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如逾期未到庭参加庭
审，本院将依法作出审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3民初2476号
林必取：本院受理的原告郑爱凤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213民初2476号民事判决
书。本院判令：一、被告林必取应于本判决生效后30日
内返还原告郑爱凤借款本金200000元并支付自2023年
5月5日起按照同期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即年利率
3.65%计算至款清日止的利息；二、被告林必取应于本判
决生效后30日内赔偿原告郑爱凤保全费1601元；三、驳
回原告郑爱凤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
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
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4300元，
公告费650元，合计4950元，由被告林必取负担，限于本
判决生效后7日内向本院交纳。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3民初3402号
王丽娟：本院受理原告皇甫佳璐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诉讼文书，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
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
政监督一卡一表、诉讼风险提示书、外网查询告知书、

（2023）浙0213民初3402号民事裁定书、（2023）浙0213民
初3402号之一民事裁定书。原告诉请：一、请求判令被告
立即偿还原告的借款本金3000元；二、由被告承担本案全
部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裁定内容分别为：查
封、扣押或冻结被告王丽娟名下价值3000元等额财产采取
保全措施。（冻结银行存款期限为一年，查封动产期限为二
年，查封不动产、冻结其他财产权期限为三年；本案转为普
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本案将于2023年10月20日9
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判
决。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3民初2188号
赵继燕：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奉化方桥甬隆食品经营

部与被告赵继燕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
无法向你送达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213民初
2188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赵继燕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7日内支付给原告宁波奉化方桥甬隆食品经营
部货款5152元，并支付以5152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
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自
2022年5月5日起至款清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如
果履行义务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
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
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
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
赵继燕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缴纳。公告费
650元，由被告赵继燕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
支付给原告宁波奉化方桥甬隆食品经营部。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3民初2645号

李军波：本院受理原告联华超市股份有限公司诉你
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诉讼
文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一卡一表、诉讼风险
提示书、外网查询告知书、（2023）浙0213民初2645号民
事裁定书。原告联华超市股份有限公司诉请：1、判令被
告立即停止侵害原告第4352135号“世纪华联”注册商标
专用权的行为，停止在店招、商品标签、促销广告、支付凭
证、网络支付账单等经营标识中使用含有“世纪联华”字
样的标识；2、判令被告立即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即立即
变更其名称，变更后的名称不得含有与“世纪联华”相同
或相近字样；3、判令被告就其侵权行为在其店面显著位
置张贴通告，向原告赔礼道歉，消除不良影响。本院裁
定：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审理，由审判员独任审理。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将于2023年10月19日9时00
分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开庭审
理。逾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3民初2078号
张艳：本院受理原告夏立与被告张艳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向你送达文书，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2023）浙0213民初2078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
被告张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支付给原告夏立货
款16687元，并赔偿以16687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
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自
2022年10月23日起至款清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
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
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
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
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217元，由被告张艳负担，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缴纳。公告费650元，由被告
张艳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支付给原告夏立。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
上诉状。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3民初2184号
侯家一：本院受理原告李松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浙0213民初2184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一、被告候家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向原
告李松支付蔬菜款73527元及违约金（自2023年4月2日
起以73527元为基数按日利率0.35‰计算至履行日止）；
二、被告候家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向原告李松支
付律师费5000元、保全费771元及保全担保费500元，合
计6271元。案件受理费1776元，公告费650元，合计
2426元，由被告候家一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缴
纳。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
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25民初4475号
吴进玉（福建省福鼎市沙埕镇水岙村西城路111

号）：本院受理原告高延曹与被告吴进玉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原告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归还原告借款本金120万元
及利息（月利率1%）。因你下落不明，无法向你直接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225民初4475号案件的民事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简转普裁
定书、自动履行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辨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限届
满之日起15日内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11月3日
上午9时在象山县人民法院石浦法庭2号庭公开开庭进
行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象山县人民法院

（2023）浙0281民初3371号
丁凤华（公民身份号码：3210281970****5415）、

王家春（公民身份号码：3210831973****5041）：本院受
理原告李飞与被告丁凤华、王家春不当得利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的规定，依法向你们送达（2023）浙0281民初3371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丁凤华、被告王家春共同支付原告
李飞款项18000元，并支付自2023年6月5日起至判决确
定的履行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的利息，款限于本判决发生法
律效力后10日内履行。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50元，由被告丁凤华、被告王
家春负担，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7日内缴纳。自发
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1民初3208号之一
上海亦平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太平财

产保险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与被告章焕明、上海亦平汽
车服务有限公司、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分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2023）浙0281民初3208号民事判决书。该
判决书确定：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分公司在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支付原告太平财产
保险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保险理赔款9400元，款限于本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付清。本案本诉受理

费50元，由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
公司负担。自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前来本院领取，逾
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2民初5176号
耿计涛：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润丰网业制造有限公

司与被告耿计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282民初
5176号民事判决书及不履行法律文书警告书，判决如
下：被告耿计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支付原告宁
波市润丰网业制造有限公司价款75190元。如果被告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
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
受理费1680元，由被告耿计涛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7日内交纳本院。公告费650元，由被告耿计涛负担，
因该款已由原告宁波市润丰网业制造有限公司预交，故
由被告耿计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直接给付原告
宁波市润丰网业制造有限公司。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2民初5116号
缪长龙：本院受理的原告丁国军诉你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诉讼费结算通知
书、自动履行告知书、不履行法律裁判后果告知书、

（2023）浙0282民初511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你于本判
决生效后7日内支付原告丁国军货款72000元。案件受
理费1600元，由你负担，在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本
院，公告费650元，由你负担，在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支付
原告丁国军。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周巷人民法
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
民法院。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2民初7953号
上海东捍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波融创悦

慈置业有限公司诉被告上海东捍置业有限公司、宁波海
曙盛创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第三人宁波悦远置业有
限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
送达相关诉讼文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审理传票、廉政监督卡、
诉讼须知、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外网直播告知书、自
动履行告知书、疫情防控告知书、独任审理告知书等。原
告诉请：1、确认被告上海东捍置业有限公司自始享有第
三人25%股权，被告宁波海曙盛创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
司自始享有第三人25%股权；2、两被告于判决生效之日
起10日内，共同配合原告向慈溪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
第三人股权转让变更登记，分别将原告代持的第三人
25%股权变更登记至被告上海东捍置业有限公司名下、
将原告代持的第三人25%股权变更登记至被告宁波海曙
盛创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名下；3、案件的诉讼费用由
两被告共同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23年11月3日9时00
分在本院机关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不出
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2民初4550号
诸海云：本院受理原告马佳女诉被告宁波良逸装饰

设计工程有限公司、诸海云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传票、现场勘验笔录、照片。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30日内。并定于2023年10月9日14时45分（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机关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2民初7939号
上海领越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慈溪分公司、何心

伦：本院受理原告慈溪市宗汉国芬建筑材料商店诉被告
上海领越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慈溪分公司、何心伦合
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
政监督跟踪卡、民商事案件诉讼须知、自动履行告知书、
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23年10月13日上午9时00分在
本院范市人民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3）浙0302民初6417号
刘绪发：本院受理原告段志勇诉被告刘绪发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浙0302民初6417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30日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23）浙0302民初8108号
刘佳：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鹿城区丰门鑫豪皮革店与

被告刘佳、刘阳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且通过其他
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
裁定书等诉讼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答辩期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
于2023年10月16日16时在本院西郊第二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23）浙0304民初1622号之一
刘化亮：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小吧智能家居有限公司

为与被告刘化亮破产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浙0304民初162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
告刘化亮应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赔偿原告浙江小吧
智能家居有限公司债权人损失6253277.11元，该款项
归入浙江小吧智能家居有限公司的破产财产。如果未按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55573元，公告
费650元，由被告刘化亮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3）浙0304民初3867号

温州市凯壹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金凯与被
告温州市凯壹置业有限公司中介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304民初3867号
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
梧田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3）浙0304民初4064号
蔡佩汝、蔡良老、蔡奇航、单晓珍、王春美：本院受

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与被告蔡佩
汝、蔡良老、蔡奇航、单晓珍、王春美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3）浙
0304民初4064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3）浙0304民初4074号
项云肥、江正焱、金传富：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与被告项云肥、江正焱、金传富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23）浙0304民初4074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3）浙0304民初4156号
金堂县海吉商贸部：本院受理原告箭牌家居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与金堂县海吉商贸部侵害商标权及正当
竞争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浙江移动微法院诉讼告知
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司法公正码告知书、民事裁
定书、惩戒告知书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10月18日14时10分在本
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3）浙0402民初5462号

严红珍、曹建忠：本院受理原告李林财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10时00分（遇法定休
假日顺延）在本院凤桥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2023）浙0481民初4749号
沈晨君（公民身份号码330402198302160913）：

本院受理的原告张洁与被告沈晨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
事裁定书等。原告请求判令：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
沈晨君立即归还原告借款本金87000元；2、本案诉讼费
用由被告沈晨君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
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23年11月7日
早上9时在本院第10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3）浙0481民初5587号
赵新洪：本院受理原告刘奇林与你劳务合同纠纷

一案，因你需通过公告方式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权利义
务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原告提供证据副本及开庭传票
等。原告提出以下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
告打工欠款陆仟贰佰柒拾伍元整。二、本案诉讼费由
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
限为答辩期满后30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11月10日
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十三号审判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3）浙0481民初4535号
杨秋锋、浙江镇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审理的

原告冯成华与被告纪代斌、杨秋锋、上海市建筑装饰工程
集团有限公司、浙江镇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提供劳务者
受害责任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诉讼
文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
原告请求判令你们赔偿980886.8元。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届满之日为公告送达之日起的15日内。本院定于举证
期限届满次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2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本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3）浙0483民初5213号
海宁市浩天纺织品有限公司、朱月琴（公民身份号

码33041919800520442X）、朱明浩（公民身份号码
330419197811024410）：本院受理原告桐乡市汇泉
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海宁市浩天纺织品有限公司、
朱月琴、朱明浩承揽合同纠纷一案，因被告无法以其他方
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审理阶段告
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法
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
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的第3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
本院乌镇人民法庭第一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桐乡市人民法院


